
用人单位申报“4050”等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开发补贴须知

一、申报补贴时，需提供的申批材料（以下材料需用A4纸准备）

（一）第一次申报补贴需提供的申批材料

1、招用“4050”等人员社保补贴审批表、花名册(各一式三份)

2、《缴纳社会保险费确认单》（在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缴纳社会保险的，不需提供此单）

3、失业证原件、复印件（复印1、2、5、9页）；新版失业证复印1、4、7、9页。
4、身份证复印件

5、《再就业优惠证》原件、复印件。
6、《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增加表》复印件（在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缴纳社会保险的，不需提供此表）

7、《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款票据》复印件或《社会保险费通知单》（附名单）复印件[报一年补贴提供一年缴费单据。在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缴纳社会保险的，不需提供《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款票据》，只提供《社会保险费通知单》（附名单）复印件]

8、领取补贴第一个月、最后一个月、期间任一个月的财务凭证，所有月份全部职工工资表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
9、劳动合同原件

10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、复印件；
11、单亲扶养未成年子女的要提供离婚证明或死亡证明、子女的身份证或户口原件、复印件；残疾人要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原件、复印件；零就业家庭的要提供零就业家庭认定证明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要提供低保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12、服务型企业须提供认定证书复印件。
（二）第二次申报补贴需提供的申批材料
1、招用“4050”等人员社保补贴审批表、花名册(各一式三份)
2、上次领取补贴的审批表、花名册
3、《缴纳社会保险确认单》（在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缴纳社会保险的，不需提供此单）
4、《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款票据》复印件或《社会保险费通知单》（附名单）复印件[报一年补贴提供一年缴费单据。在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缴纳社会保险的，不需提供《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款票据》，只提供《社会保险费通知单》（附名单）复印件]

5、领取补贴第一个月、最后一个月、期间任一个月的财务凭证，全部职工工资表复印件[（加盖公章）报一年补贴提供一年工资单]
二、填表说明

《招用“4050”等人员社保补贴花名册》有关栏目内容填写说明：

1、“现岗位或工种”一栏，要填写具体岗位名称。如从事“卖衣服”工作的，应写“营业员”不能填写“员工”；从事“油漆家俱”工作的，应写“油漆工”，不能写“工人”。

2、“工资标准”一栏，填写用人单位发给职工的月工资数额。用人单位发给职工的月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否则不予申批。2007年烟台市直与芝罘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月工资610元，08年1月以后为760元，2010年5月以后每月920元。
3、《人员类别》一栏，填写“4050”、“零就业家庭”、“单亲失业”、“低保”等。
4、“签订劳动合同期限”一栏，应填写劳动合同起止时间。开始时间，从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时间算起，终止时间为劳动合同结束时间。

5、“备注”一栏，填写一共签了几年合同。从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算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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